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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４０号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汽车制造业 （涂装）》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

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及编号如下：

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 （涂装）（ＨＪ ／ Ｔ ２９３—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铁矿采选业 （ＨＪ ／ Ｔ ２９４—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上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ＨＪ ／ Ｔ ２９３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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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进一步推动

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并为涂装行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

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

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定，共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

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六类。考虑到汽车制

造业 （涂装）的特点，本标准采用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原材料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

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指标五类指标。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表面工程

协会涂装分会、南昌市环境保护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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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 （涂装）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制造企业 （涂装）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

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６５１４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 ７６９２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 ８２６４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装技术术语

ＧＢ １１８９３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２３６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ＧＢ １４４４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 １４４４４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

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涂装

将涂料涂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的过程。

３３ 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生产 （或加工）单位量 （产值、产量或加工面积）的产品产生污染物的量 （处理前）。该类指

标主要有废水产生指标、废气产生指标和废渣产生指标。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汽车制造业 （涂装）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汽车制造业涂装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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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汽车制造业涂装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基本要求
（１）禁止使用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规定的内容；

（２）优先采用 “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规定的内容；

（３）禁止使用火焰法除旧漆；严格限制使用干喷砂除锈

２  涂装前处理

脱脂设施 有脱脂液维护与调整设施 （如油水分离器、磁性分离器等）

磷化设施 有磷化液维护与调整设施 （如磷化液除渣设施等）

温度控制 有自动控温系统

工艺安全 符合 ＧＢ ７６９２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

３  底漆

电泳漆加料 有自动补加装置 人工调输漆

温度控制 有自动控温系统

电泳漆回收

有三级回收，ＲＯ 反渗透
装置、全封闭冲洗 （无废

水排放）

有二级回收电泳漆装置
有一级回收电泳漆装

置

４  中涂

漆雾处理 有自动漆雾处理系统 有漆雾处理系统

喷漆室 采用节能型设施，废溶剂有效回收；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４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烘干室 有脱臭装置，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３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３

５  面漆

漆雾处理 有自动漆雾处理系统 有漆雾处理系统

喷漆室 采用节能型设施，废溶剂有效回收；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４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烘干室 有脱臭装置，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３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符合 ＧＢ １４４４３

二、原材料指标

１  基本要求

（１）禁止使用含苯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禁止使用含铅白的涂料；禁止使用含
红丹的涂料；禁止使用含苯、汞、砷、铅、镉、锑和铬酸盐的底漆；

（２）严禁在前处理工艺中使用苯；禁止在大面积除油和除旧漆中使用甲苯、二甲
苯和汽油；

（３）限制使用含二氯乙烷的清洗液；限制使用含铬酸盐的清洗液

２  涂装前处理

脱脂剂
采用无磷、低温１或生物

分解型的脱脂剂

采用低磷、低温的脱脂

剂

采用高效、中温２的脱

脂剂

磷化液

（１）不含亚硝酸盐；
（２）不含第一类金属污

染物３；

（３）采用低温、低锌、
低渣磷化液

采用低温、低锌、低渣磷化液

３  底漆
（１）水性漆 （或水性涂料）；

（２）无铅、无锡、节能型阴极电泳漆；
（３）节能型粉末涂料

（１）水性漆 （或水性

涂料）；

（２）阴极电泳漆；
（３）粉末涂料

４  中涂
（１）涂料固体份 ＞ ７５％；
（２）水性涂料；
（３）节能型粉末涂料

（１）涂料固体份 ＞ ７０％；
（２）水性涂料；
（３）节能型粉末涂料

（１）涂 料 固 体 份 ＞
６０％；
（２）水性涂料；
（３）粉末涂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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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５  面漆

（１）涂料固体份 ＞ ７５％；
（２）水性涂料；
（３）节能型粉末涂料；
（４）紫外线固化涂料

（１）涂料固体份 ＞ ７０％；
（２）水性涂料；
（３）节能型粉末涂料；
（４）紫外线固化涂料

（１）涂 料 固 体 份 ＞
６０％；
（２）水性涂料；
（３）粉末涂料；
（４）紫外线固化涂料

三、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耗新鲜水量 ／ （ｍ３ ／ ｍ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２  水循环利用率 ／ ％ ≥８５ ≥７０ ≥６０

３  耗电量 ／

（ｋＷ·ｈ ／ ｍ２）

２Ｃ２Ｂ涂层 ≤１５ ≤１８ ≤２２

３Ｃ３Ｂ涂层 ≤２０ ≤２３ ≤２７

４Ｃ４Ｂ涂层 ≤２５ ≤２８ ≤３２

５Ｃ５Ｂ涂层 ≤３０ ≤３３ ≤３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１  废水产生量 ／ （ｍ３ ／ ｍ２） ≤０ ０９ ≤０ １８ ≤０ ２７

２  ＣＯＤ产生量 ／ （ｇ ／ ｍ２）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  总磷产生量 ／ （ｇ ／ ｍ２） ≤５ ≤１０ ≤２０

４  有机废气
（ＶＯＣ）
产生量 ／

（ｇ ／ ｍ２）

２Ｃ２Ｂ涂层 ≤３０ ≤５０ ≤７０

３Ｃ３Ｂ涂层 ≤４０ ≤６０ ≤８０

４Ｃ４Ｂ涂层 ≤５０ ≤７０ ≤９０

５Ｃ５Ｂ涂层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５  废漆渣产生量 ／ （ｇ ／ ｍ２） ≤２０ ≤５０ ≤８０

五、环境管理指标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生产中无跑、冒、滴、漏，有工艺过程管理

３  环境
管理

环境审核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建立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完成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齐全的管理规章和岗

位职责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进行

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统
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和当地环保局对主要污染物在线监

测要求，同时具有主要污染物分析条件

具有主要污染物分析

条件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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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４  相关方环境管理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建

立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有

齐全的管理规章和岗位职

责

有管理规章和岗位职

责

注：１  低温是指槽液工作温度 ＜ ４５℃；２  中温是指槽液工作温度为 ４５ ～ ６０ ℃；３  第一类金属污染物是指 Ｈｇ、

Ｃｒ、Ｃｄ、Ａｓ、Ｐｂ、Ｎｉ。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国内涂装技术标准和环境保护部门的常用指标。

５１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计算中，污染物数据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数据。

５３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３  １ 耗水量。耗水量指涂装生产中每涂 １ｍ２面积 （涂料覆盖的实际面积）的零件所耗用的新鲜水

量 （ｍ３）。

耗水量（ｍ３ ／ ｍ２）＝
耗新鲜水总量（ｍ３ ／ ａ）
涂装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耗新鲜水总量包括涂装生产中耗用的自来水新鲜水量，回收使用水不重复计算，以年为单位进行

统计。

涂装总生产面积是指所有涂装工艺涂料所涂覆的实际面积总和。

５３  ２ 水重复利用率。水重复利用率是指涂装工艺所有重复利用水量 （含涂装工艺废水处理重复用

水）占总用水量的百分数 （％）。

Ｒ ＝ ｂ
ｆ ＋ ｂ × １００％

式中：Ｒ———水重复利用率，％；
ｂ———串级用水量 ＋ 循环用水量 ＋ 回用水量，ｔ；

ｆ———新鲜水用量，ｔ。
５３  ３ 耗电量。耗电量指涂装生产中每涂覆 １ｍ２面积的零件所耗用的总电量 （ｋＷ·ｈ）。

耗电量（ｋＷ·ｈ ／ ｍ２）＝
耗电总量（ｋＷ·ｈ ／ ａ）
涂装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耗电量包括涂装各工序动力设备直接用电、自产水、供风、设备维修及维护或试运转用电、本车

间照明用电及车间办公室等照明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电的线路和变压器损失。耗电量按生产工

序分别计算，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

以下情况不计入用电总量：（１）由于厂房要求不同，对全封闭车间空调用电不计入；（２）烘干室
采用的烘干方式不同，有些厂家采用重油、液化气方式，有些厂家采用电加热，因此该工序若采用电

加热，则该电量不计；（３）不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和建筑安
装工程 （包括试运行）等用电。

５３  ４ 废水产生量。废水产生量指涂覆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废水量。废水仅指用于涂装生产时洗涤

工件或与涂装有关的其他排水，不包括非生产废水。

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ｍ２）＝
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 ａ）
涂覆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５３  ５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ＣＯＤＣｒ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 ＣＯＤＣｒ量。ＣＯＤＣｒ仅指涂装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 ＣＯＤＣｒ。

４

ＨＪ ／ Ｔ ２９３ ２００６



ＣＯＤＣｒ 产生量（ｇ ／ ｍ２）＝
ＣＯＤＣｒ 产生总量（ｇ ／ ａ）
涂覆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ＣＯＤ值系指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ＣＯＤ 的测定值。其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方法标准 ＧＢ １１９１４）。

ＣＯＤ的质量浓度值取一年中 １２ 个月的平均值，即年均质量浓度。

ＣＯＤ年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１１２∑
１２

１
ＣＯＤ月均质量浓度 ( )ｍｇ ／ Ｌ

ＣＯＤ产生总量按下式计算：
ＣＯＤ产生总量（ｇ ／ ａ）＝ ＣＯＤ年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年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ａ）

５３  ６ 总磷产生量。总磷产生量指涂覆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总磷量。

总磷产生量（ｇ ／ ｍ２）＝
磷产生总量（ｇ ／ ａ）

涂覆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磷的浓度值系指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磷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钼蓝比色法 （方

法标准 ＧＢ １１８９３）。
磷的浓度值取值原则同 ＣＯＤＣｒ。

５３  ７ 有机溶剂产生量。有机溶剂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有机溶剂量。

有机溶剂产生量（ｇ ／ ｍ２）＝
有机溶剂年挥发量 ｇ ／( )ａ
涂覆总生产面积 ｍ２ ／( )ａ

有机溶剂年挥发量 （ｇ ／ ａ） ＝ ( )涂料 或油漆 年使用量 ( )ｇ ／ ａ × 有机溶剂含量百分比 （％）

有机溶剂百分比（％）＝
( )涂料 或油漆 用量 ( )ｇ － ( )涂料 或油漆 完全干燥后重量（ｇ）

( )涂料 或油漆 用量 ( )ｇ
× １００

５３  ８ 废漆渣产生量。废漆渣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废漆渣量 （干重）。

废漆渣产生量（ｇ ／ ｍ２）＝
废漆渣产生总量（ｇ ／ ａ）
涂覆总生产面积（ｍ２ ／ ａ）

５３  ９ 涂料固体份。当涂料干燥且液体部分 （溶剂）蒸发之后，颜料和黏结剂是留在表面的成分，

它们一起被称为涂料的固体部分。

涂料固体份（％）＝
( )涂料 或油漆 完全干燥后重量（ｇ）

( )涂料 或油漆 用量 ( )ｇ
× １００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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